
钦州市部分市本级经营性

国有资产委托监管工作方案

附件1
钦州市本级经营性国有资产委托监管工作分工表

	序号
	主管部门
	企　业　名　称
	受托方责任人
	委托方责任人
	委托监管工作

完成时间

	1
	市发改委
	钦州市地质基础工程公司
	谢立品
	颜昌平
	2015年
5月31日前

	2
	市财政局
	钦州市兴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叶莉梅
	
	

	
	
	钦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3
	市环保局
	钦州市环保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符锦成
	
	

	4
	市交通运输局
	钦州市公共汽车公司
	谢永福
	
	

	5
	市林业局
	钦州市林业开发公司
	庞　东
	
	

	6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钦州市水产总公司
	李远钦
	
	

	序号
	主管部门
	企　业　名　称
	受托方责任人
	委托方责任人
	委托监管工作

完成时间

	7
	市市政管理局
	钦州市钦州湾广场管理服务中心
	刘　钦
	颜昌平
	2015年
5月31日前

	8
	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钦州市白海豚演艺有限公司
	龙　洁
	
	

	
	
	钦州市文化旅游公司
	
	
	

	
	
	广西沿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钦州市第二电影公司
	
	
	

	
	
	钦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9
	钦州日报社
	钦州每日广告公司
	陈春棠
	
	


附件2

钦州市本级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委托书
（式样）
委托方：钦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托方：
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部分市本级经营性国有资产实施委托监管的意见》（钦政发〔2014〕32号），经市政府批准，钦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托方）与××××××（以下简称受托方）签订本委托书。
一、委托监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名称
（一）×××××××××××
（二）×××××××××××
…………………………………………………
二、委托监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概况
委托监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在本委托书签订时的概况如下：
财务及资产状况表（××年度）
单位：万元
	经营性国有
资产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
权益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国有资本及
权益总额

	
	
	
	
	
	
	

	总  计
	
	
	
	
	
	


受托方应根据受托监管经营性国有资产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按照财务及资产状况表的格式填写，在每年3月底前，交由委托方存档备查。
三、委托方职责
（一）负责有关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通报有关国有资产监管情况。
（二）对受托方国有资产监管业务进行指导，支持受托方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
（三）负责办理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委托方登记、备案、核准、审批或转报的国有资产监管事项，以及应由委托方作为出资人办理手续的事项。
（四）负责制定委托监管操作及监督检查制度，对受托方履职情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指导和监督受托方认真执行国有资产监管政策法规，切实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
四、受托方职责
（一）负责制定托管实施方案，明确履行监管职责的主管领导、机构和人员；根据国家、自治区和我市有关国有资产监管的规定以及《钦州市本级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委托书》的职责分工，制定有关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或实施办法，规范国有资产监管流程。
（二）负责对托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对托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依法享有国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承担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因监管不力或监管不到位导致企业发生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应承担相应责任；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负责对托管企业执行国有资产监管政策法规、“三重一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决策制度、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情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托管企业违反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受托方应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负责申报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由委托方登记、备案、核准、审批或转报的国有资产监管事项以及应由委托方作为出资人办理手续的事项，包括产权登记、改制财务审计结果、资产评估结果、国有产权（股权、资产）无偿划转、国有产权（股权、资产）协议转让、重大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等；在办理申报手续时，负责审查相关申报材料，保证申报资料的合法、真实、完整、及时。如申报材料存在虚假或不合法的，受托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督促托管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好托管企业安全生产、信访及社会稳定等工作。
（六）负责将托管工作情况、托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财务报表、经济运行及经济指标等）等报告委托方，并将上述情况纳入部门年度工作报告报市政府；接受委托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配合委托方做好相关国资基础管理工作。
（七）推动托管企业采取移交国资监管机构管理、改制、重组、下放属地、依法退出等多种措施完成与托管企业脱钩。
五、委托方根据国家、自治区和市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本委托书履行相应职责，不干预受托方的正常监管活动。
六、受托方根据国家、自治区和市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本委托书履行相应职责。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委托书载明的监管职责转托其他单位。受托方未尽职履责的，由受托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根据国家、自治区和我市的有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委托监管关系可以调整、终止或撤销。
八、本委托书未尽事宜，按照《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部分市本级经营性国有资产实施委托监管的意见》（钦政发〔2014〕32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委托书和钦政发〔2014〕32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的，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报告，并履行相关手续；未履行相关手续的，受托方的监管行为无效，并承担相应责任。
九、本委托书自　　　年　　月　　日起生效。委托监管企业范围若发生变化，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及时修订本委托书或签订补充协议。
十、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方、受托方各执一份，另一份报市政府备案。
委托方（盖章）：钦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委托方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受托方（盖章）：
受托方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1－
－1－　

